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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2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子公司邦基（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基农业”）；

长春邦基宏运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邦基”）；青岛邦基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邦基”）；云南邦基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邦基”）；山西邦基生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邦基”）；辽宁邦基饲料有限（以下简称“辽宁邦基”）；潍坊惠佳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惠佳”）；临沂邦基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邦基”）；滨州
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惠佳”）；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50.00万元，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担保金额为 11,699.12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26.82万元，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29,794.27万元，累计担保余额33,421.09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为子公司邦基农业、滨州惠佳、潍坊惠佳、山西邦基、青
岛邦基、长春邦基、辽宁邦基、云南邦基、临沂邦基提供的担保没有反担保；为下游经销
商、养殖场（户）提供的担保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的担保
均无逾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逾期代偿款余额为
826.23万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25日，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邦基农业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本次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2025年3月24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邦基农业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本次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2025年 3月 2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邦基宏运饲料有限公司、青岛邦基饲料有限公司、云南
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山西邦基生物有限公司、辽宁邦基饲料有限、潍坊惠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万
元，本次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

2025年3月29日，公司子公司滨州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烟台惠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聊城邦基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沾化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滨州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该行开展的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本次实际担保额为人
民币1,000.00万元。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临沂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本次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本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邦基农业在中国银行、兴业银行以及威海银行开展票据业
务提供担保累计1,699.12万元。

（二）担保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4年 4月 27日、2024年 5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三）担保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融资租赁
等非金融机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为支持公司客户发展，实现与公司的
互惠互利，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累计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详见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
于预计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子公司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29,794.27万
元，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余额（含本次）为3,626.82万元，分别占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4.26%、2.95%。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05.73万元，对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的可
用担保额度为1,373.18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邦基（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邦基（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3205080229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1日
法定代表人：高逢章
注册资本：11,4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和路8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
产；兽药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邦基农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58,226.98

20,535.92

37,691.06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5,527.36

2,925.1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7,588.01

12,822.15

34,765.87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61,925.91

8,287.72

（二）滨州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滨州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4MA949W0037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1日

法定代表人：翟淑科
注册资本：11,6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古城镇古泊路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质能技术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滨州惠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0,323.88

32,229.74

8,094.14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38,298.15

1,336.8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0,126.52

3,369.20

6,757.32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11,077.50

182.87

（三）潍坊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潍坊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2064398708E
成立时间：2013年3月18日
法定代表人：翟淑科
注册资本：1,7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枳沟镇乔庄社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饲料研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

料销售；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潍坊惠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8,112.81

6,637.70

1,475.11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8,183.38

-231.0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注：潍坊惠佳自2024年5月纳入合并范围。
（四）山西邦基生物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邦基生物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7MA0LACC42C
成立时间：2020年9月29日
法定代表人：翟淑科
注册资本：16,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西省晋中市祁县经济开发区景源北路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山西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6,410.41

692.91

15,717.51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5,931.15

-339.60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9,392.66

3,335.56

16,057.10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3,085.54

-371.05

（五）青岛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邦基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30530808250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6日
法定代表人：位友波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青岛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创业路28号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生

产、销售（依据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饲料生产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兽药制剂（依据
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兽药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初级农产品、饲料原料、饲料添
加剂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6,020.39

10,763.84

5,256.56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6,966.28

235.26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969.58

3,948.28

5,021.30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19,311.19

798.28

（六）辽宁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邦基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727MA10T1J868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21日
法定代表人：翟淑科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辽宁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8,557.14

1,206.82

7,350.32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3,819.01

-359.0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913.81

1,204.46

7,709.35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5,095.18

-823.76

（七）云南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邦基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1MA6PXA7Q55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9日
法定代表人：翟淑科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施甸片区水长道路二线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
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离岸贸易经营；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4,554.63

2,189.99

12,364.64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7,749.04

176.16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5,310.98

3,122.50

12,188.48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11,389.34

6.89

（八）临沂邦基饲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临沂邦基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931286254XX
成立时间：2014年10月8日
法定代表人：薛天亭
注册资本：2,6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相沟镇三义社区（粮油工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粮食收

购；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临沂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395.79

1,561.81

1,833.98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782.60

-144.5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83.04

1,804.54

1,978.51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5,771.49

-353.87

（九）长春邦基宏运饲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邦基宏运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22697775251C
成立时间：2010年3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田玉杰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农安县合隆镇街道小北庄屯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饲料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
服饰零售；塑料制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长春邦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6,692.42

1,263.82

5,428.60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5,039.07

911.9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543.50

2,026.83

4,516.68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7,663.98

676.2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保证人：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二）与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支行
保证人：聊城邦基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台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晓彘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三）与长春邦基宏运饲料有限公司、青岛邦基饲料有限公司、云南邦基饲料有限公

司、山西邦基生物有限公司、辽宁邦基饲料有限、潍坊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沂邦基
饲料有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支行
保证人：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
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保证人：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
保险费/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寄
费等)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系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被担保人资信情况良

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被担保人享有充分的控制权，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可较好缓解下游经销商或养殖场（户）短
期资金周转压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为股
东创造良好回报。被担保的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违约风险较
小。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
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 29,794.27万元，公司

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余额为3,626.82万元，上述担保均无逾
期。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游经销商、养殖场（户）提供担保的代偿款余额为826.23万
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3151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此前已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邦基科

技”）控股股东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基集团”）于 2025年 3月 12日至
2025年 4月 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6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
增持金额为20,932,800.00元。本次权益变动后，邦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由 86,140,000股增加至 87,8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51.27%增加
至52.27%，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线的整数倍。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
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3月12日，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山东
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8）。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为了
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邦基集团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4,000
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8,000万元人民币（含），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

2025年 4月 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邦基集团的告知函。邦基集团于 2025年 3月
12日至2025年4月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68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增持金额20,932,800.00元。本次权益变动后，邦基集团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85,680,000股，占邦基科技总股本的51.00%。邦基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股
份数量由86,140,000股增加至87,820,000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线的整数倍。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邦基集团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根据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名称

邦基集团

合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市高新区民祥路东首

变动时间

2025年3月12日-2025
年4月7日

/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

增持股数（股）

1,680,000

1,680,000

增持比例（%）

1.00

1.00

二、本次增持前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
化情况

股东名称

邦基集团

王由成

王由利

合计

持股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

/

变 动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84,000,000

1,560,000

580,000

86,140,000

变动前持股比
例（%）

50.00

0.93

0.34

51.27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85,680,000

1,560,000

580,000

87,820,000

变动后持股比
例（%）

51.00

0.93

0.34

52.27

注：以上所有表格计算结果可能因保留位数原因存在尾差。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实施无法达到预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
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
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亦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凯化工”）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按持股比例30%为参股公

司汇凯化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汇凯化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本
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主要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均在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江西省汇凯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30%的股权。近日，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昌支行（以下简称“九
江银行会昌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按照持有汇凯化工股份比例对汇凯
化工向九江银行会昌支行申请10,000.00万元项目贷款的30%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

2、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7日、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5年度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汇凯化工向银行申请10,000.00万元项目贷款的
30%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3,0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8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参股公司名称：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3MA365H9M9R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张裕生
5、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镇九二工业基地
6、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7年08月08日
8、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

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30%，自然人杨吉林、张裕生、谢小玲、刘娜、张国祥、曾志
英、钟威、刘峰分别持股23.4%、20.6%、7%、6%、5%、4%、3%、1%。

10、汇凯化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日期
科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年度
科目

2024年9月30日

30,872.98

12,803.44

2024年1-9月

2023年12月31日

30,096.05

14,058.39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732.01

-1,723.48

52,077.15

376.92

注：2023年度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 1-9月数
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昌支行
3、债务人：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
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
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2）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债权人即有权要求保证人就前述债务在上
述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3）因汇率/利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7、保证期间：（1）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除延长借款期限、增加借款本金金额两种情况外，借款人与贷款人协议变更本

合同担保条款以外其他条款，无须征得担保人同意，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不因变更而减
免。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参股公司汇凯化工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参股

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公司按投资比例向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在实施过程中，公
司将积极加强与汇凯化工沟通，及时了解其生产经营状况，以有效规避经营风险和保
障公司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汇凯化工向银行申
请 10,000.00万元借款的 30%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 3,000.00万元，有利
于其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汇凯化工资信良好，未发生过逾
期或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形，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6,709.34万元（含本次），

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0.69%；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90,709.34
万元（含本次），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6.93%。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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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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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并于 3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六个月（2024年9月22日至2025年3月21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41名激励对象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自查，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
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
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
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实，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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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九路1号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1

221,516,9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4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邦毅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集合

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吕婕、独立董事王淼、屠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1,123,794

比例（%）

99.8224

反对

票数

335,100

比例（%）

0.1512

弃权

票数

58,101

比例（%）

0.0264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1,124,994

比例（%）

99.8230

反对

票数

333,800

比例（%）

0.1506

弃权

票数

58,201

比例（%）

0.0264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1,124,894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334,900

比例（%）

0.1511

弃权

票数

57,201

比例（%）

0.02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杭州永创智能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43,794

4,844,994

4,844,894

比例（%）

92.4918

92.5147

92.5128

反对

票数

335,100

333,800

334,900

比例（%）

6.3987

6.3738

6.3948

弃权

票数

58,101

58,201

57,201

比例（%）

1.1095

1.1115

1.09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 1、2、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2、议案 1、2、3 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的议案，吴仁波、张彩芹等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公
司自然人股东、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金榜、吕荣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43号）。深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能
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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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之间接控股股东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鼎科技”）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臻鼎科技需按照台
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披露每月营业收入数据。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
情况，本公司亦同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本公司营业收入。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25年3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92,053万元，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增加

29.73%。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10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3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杨伟

华夏银行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206号）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刘瑞嘉
华夏银行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205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杨伟先
生、刘瑞嘉先生担任本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杨伟先生、刘瑞嘉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自核准日2025年3月31日起生效，至本

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杨伟先生、刘瑞嘉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行于2024年11月27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5一1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董事任职资格
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清明假期（4月4日至4月6日）景区业务经营数据如
下：

项目

接待游客（万人次）

营业收入（万元）

2025年清明假期

21.77

1,340.01

同比2024年清明假期增长

84.62%

75.37%

如按照财务合并口径计算，公司2025年清明期间接待游客21.77万人次同比2024年接待

游客 10.38万人次增长 109.66%；实现营业收入 1,340.01万元同比 2024年营业收入 683.23万
元增长96.13%。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使用，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5-012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清明假期景区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快报


